
- 1 -

仲恺农业工程学院

仲学字〔2017〕25 号

关于印发《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学生
网络行为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院（部），有关单位：

《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学生网络行为管理办法》已经校长办公会议

审定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实施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学生

工作部（处）反映。

仲恺农业工程学院

2017 年 7 月 14 日

mailto:现将《仲恺农业工程学院辅导员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印发给你们，请你们提出修改意见，于2016年11月14日下班前将修改意见电子版发至邮箱zkxueshengchu@126.com，纸质版送至海珠校区行政楼607。
mailto:现将《仲恺农业工程学院辅导员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印发给你们，请你们提出修改意见，于2016年11月14日下班前将修改意见电子版发至邮箱zkxueshengchu@126.com，纸质版送至海珠校区行政楼60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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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学生网络行为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规范学生网络行为，构建网络文明，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

教学秩序和生活秩序，保障学生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，促进学生德、智、

体、美、劳全面发展，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学生管理工作的规定，

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对象为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研究生和本科学

生（以下称学生）。

第三条 学生应认真学习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学校各项规定，正确

使用网络技术；利用新媒体平台积极传播正能量；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学习

专业技能，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和专业素养。

第四条 学生使用网络要自觉维护学校形象和学校利益，讲求社会公

德，积极传播健康信息，扩大主流舆论，自觉抵制网络滥用行为、有害信

息和低俗之风。

第五条 学生使用网络应自觉维护网络环境的健康，不得散布损害国

家和民族利益的言论，不得利用网络组织或参与分裂、破坏国家统一和民

族团结的活动；不得利用网络组织或参与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活动。

第六条 学生使用网络应坚持文明诚信。不在网上故意传播谣言，歪

曲事实，扰乱社会秩序；不在网上宣传封建迷信、色情、暴力等有害信息；

不随意对他人进行讽刺、谩骂等人身攻击以及诽谤他人；不在网上传播与

社会主义主流道德观相背的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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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学生使用网络必须自觉守法。学生应自觉遵守互联网管理条

例有关规定，不做破坏网络系统的行为；不泄露国家机密，不得从事危害

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；不得擅自修改他人信息；不制造和传播网络病

毒；不侵害他人网络合法权益。

第八条 学生应当对其使用网络的行为负责，不得设立用于实施诈骗，

传授犯罪方法，制作或销售违禁物品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、

通讯群组；不得利用网络发布涉及实施诈骗，制作或销售违禁物品、管制

物品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。

第九条 学生不得从事非法侵入他人网络、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、

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；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

的，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、广告推广、支付结算等帮助，并及时向学校

有关部门举报。

第十条 学生使用网络发送的电子信息、提供的应用软件，不得设置

恶意程序，不得含有法律、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。

第十一条 任何个人和组织有权对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向网信、电信、

公安等部门举报。

第十二条 对违法、违纪的学生，视其错误性质、情节轻重、认错态

度、悔改表现，依据学校学生违纪处分办法给予相应处分。

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学生工作部（处）负责解释。


